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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对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对其进行产业化开发不仅可以避免公地灾

难与反公地灾难，而且可以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十四

五全面擘画的大背景下，在全面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第一年，2021

年作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之年，发展文化产业正当其时，且十分必要。本文

以《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为蓝本，文中简称为《草案》，研究了相关内容，

并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立法理念的问题，立法技术的问题以及立法内容的问

题，其中立法内容的问题主要是金融财税扶持的局限、监管机制的不足、救济机

制设置的缺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界限缺失。这些问题都需要透过

严密分析，才能从立法与实施的现状中总结出来。笔者借鉴国外文化产业立法的

有益经验，从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促进法》

的尽快出台，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方向出发，给出了关于解决立法

理念问题、立法技术问题以及立法内容问题的建议，其中关于立法内容，建议实

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实现动态监测与监管机制、完善救济制度以及界定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界限。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法的研究方法，以《草

案》为蓝本，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草案》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

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使《草案》后期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产业促进法 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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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legis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re very ric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can not only avoid the disaster of the Commons and

anti-commons, but also bring into play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first year of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overall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first year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in 202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timely and necessary. In this paper, the draft based on

(referred to as "draft") i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ed content, and found

some problems, mainly is a question of legislative idea, legislative

technology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legislation content, the problems of

the legislation content mainly is financial limitation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upport, supervision mechanism, defect remedy mechanism set up,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productive line. All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analyzed closely before

they can be summarized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author combined with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the sound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our country,

further promote the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law"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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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China's boom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direction, is

give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egislative idea, legislative advice

technical problems and the legislative content, including content on

legislation, suggest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fiscal

subsidy and realizes the dynamic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perfect the relief system, and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productiv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norm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the draf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make the draft become a law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later stag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Law；Legislative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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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双创理念，①不仅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作出

了新的要求，也为我们的实际工作提出了新的标准。在立法工作中要对保护与开

发做到统筹兼顾，这样才能更好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的本真特性，才能按照

双创理念更好地去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指向性的要求。②在实践中，我们从各个领域也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保护型开发，比如从旅游业角度出发，比如

研究创造文创产品，比如提供特色文化服务等，寓利用于保护中。但我们依然可

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现象。视

角转移到文化产业，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文化产业时，我

国也根据实际国情，在不断地实践中提出了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要求，这是文

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产业中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

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研究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

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一定意义。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保护其实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个是对文化产业相关可利用资源的保护，一个是对文化市场的保护。但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没有一部详细的基本法来引领，无法完成具体诉求。即便

我国拥有大量文化产业政策，但是也在实际运用中表现出量多但实际效果单薄的

问题，而且显得非常杂乱，没有系统性，那么实际工作还是很难进展。毋庸置疑，

2019 年《草案》的出现给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缘。

1.2 选题意义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第一，从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角度。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主要集中在我国文

①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发布并实施，是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印发的文件。《意见》对如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做出了具体要求，是指导性文件。
②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
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长期实施和有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77226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77226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5%85%AC%E5%8E%85/46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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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体系以及文化产业促进基本法的立法问题研究当中。《草案》出现之后，

鲜少有学者专门对其内容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

第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们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多年而且取得很多成绩，但纵观其研究，多是从

民族学、艺术学、法学的其他角度进行的研究，从文化产业促进法角度对其保护

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理论相对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

在文化产业促进法角度进行研究。

1.2.2 选题的实践意义

从实践层面来讲，在 21 世纪，文化产业是产业发展重要的风向标。全球化

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来发展。尤其是在一些文

化产业大国，文化产业成为创造 GDP 的主力军。我国在文化产业立法方面也一

直在探索与研究，目的是使文化产业成为创造经济价值的关键产业。同时，通过

法律的保护，能够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带动作用，以及通过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促进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发现《草案》

存在的问题，并且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不仅使非物质文化遗

产发挥经济效益，更能促进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文化产业方面的文献研究，笔者总结了两个角度。第一，对国内文化产

业进行的研究。学者齐敏（2011）对我国的文化产业立法的过程进行了概述，同

时发现了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法律体系不健全，以及对文化产业促

进法立法的重视问题。①学者张庆盈（2011）对文化产业的法治建设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详细研究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现状，提出了要加强对

文化产业主体的引导和扶持，同时要注意根据文化产业现状适用灵活的准入制

度，并强调要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来确认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地位。②赵阳、

徐宝祥（2012）详述了文化产业政策和法规的概念与体系，区分了二者的关系，

① 齐敏.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与法治保障[M].法律出版社，2011:68-70.
② 张庆盈.中国文化产业法制建设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1: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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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介绍了各行业当前的政策法规，强调通过立法使文化产业走出去。①著名学者

花建（2014）教授认为文化产业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利用文化的特性，赚取最

大利益，其产业遵循规模化发展规律，整个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链条化的

特征的产业类别。②陶信平（2016）介绍了我国和外国现有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

总结了我国研究成果，他的观点主要是通过立法实施文化保护，一定要注意保护

民族文化产业，这是我们立足于世界文化产业的中国特色。此外，他对文化产业

促进法的调整范围和体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③目前文化立法方面

的专家贾旭东（2019）等均对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的必要性以及《草案》的深刻

意义进行了分析，不管是对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要从立法层面进行保障。

④第二，对国外文化产业进行的研究。李思屈（2012）研究了欧美文化产业的发

展并进行了概述，提出我们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立法中的民意征集环

节，从调研方面获取文化市场的准确信息，以便根据实际进行文化产业立法。⑤杨

炼教授（2012）借鉴了各国文化产业促进立法的经验，指出我国应将文化产业促

进法与文化产业部门法相配套，国外不少典型国家都是没有基本法，多是单行立

法，所以部门法的适配性就显得比较重要。⑥齐强军教授（2015）、⑦卫霞（2019）

⑧对国外典型国家的文化产业法制进行了研究，比较了其差异性，总结出了外国

代表性国家的立法，主要研究了相关文化政策以及相关金融、监管方面的配套机

制。罗艳（2020）主要研究了法国的文化产业，提炼出了法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

势所在，法国善于运用民间力量，注重民主，善于糅合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

使其发挥优势。⑨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方面的文献研究。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刘云升、刘忠平（2017）对外国典型国家的文化产

业法律规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进行了梳理，不管是遵循保护与开发并重原

则，还是政府力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亦或注重民间资本的引入、国家保护

① 赵阳，徐宝祥.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M].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152-153.
② 花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四大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6(04):26-35.
③ 陶信平.文化产业法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21-123.
④ 贾旭东.文化产业促进法的重大意义与解决的基本问题[N].中国旅游报,2019-09-17(003).
⑤ 李思屈.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3-35.
⑥ 杨炼.文化产业立法的国际借鉴及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2,12(25):55-59.
⑦ 齐强军.论我国文化产业促进立法模式、原则与基本制度[J].学术论坛,2015,38(04):86-90.
⑧ 卫霞.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立法的域外启示——以法国和韩国为例[J].甘肃理论,2019,11(12):107-112.
⑨ 罗艳.法国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对我国的借鉴及启示[J].江苏商论,2020,12(11):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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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都因地制宜的建立起消费者与消费市场的联系，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①付世秋（2017）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

缺性角度出发，把研究视角重点挪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进行开发时应该遵循的原

则上，防止出现资源配置不公等问题，以免产生矛盾，致使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②李袁婕博士（2019）就《草案》的修订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③其中提到了关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内容。姜凝（2019）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上，尤其是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

服务业的融合案例进行开展研究，得出了一些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发展

道路，同时对融合过程中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技术手段跟不上、和市场的衔接

不够灵活等进行了梳理。④夏艳萍（2020）的研究以敦煌彩塑制作技艺为例，研

究了其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绿色环保等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开发潜能，可在旅

游产品开发、高校美术教学、文物复制、艺术创作等领域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实践

应用。⑤叶奕瑕（2020）从文化产业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对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

合理运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的同时，也能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

方向。⑥以下章节中笔者也会将国内学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的联系出

发，去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道路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研究进行表述。

1.3.2 国外研究综述

1947 年，文化产业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代表性人物霍克海

默和阿道尔诺共同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主要观点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势

必会产业化。⑦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不少学者赶上文化产业的热潮，对其进行了

深入研究。针对国外研究，笔者作出了如下分类：

在对文化产业的法律体系方面，学者 David Hesmodhalgh（2008）的研究重

点在文化产业的概念、特征、以及发展的必要性上，在这些基础之上，对文化产

业法律体系进行了进一步描述。⑧除此之外，他还对法律以外的政策作了相应梳

① 刘云升，刘忠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法律规制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23-25.
② 付世秋.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法激励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08):56-59.
③ 李袁婕.关于《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修改建议[N].中国文物报,2019-08-09(004).
④ 姜凝.非遗特色小镇产业融合路径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9:20-25.
⑤ 夏艳萍.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彩塑制作技艺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研究[J].美术研究,2020,23(18):59-60.
⑥ 叶奕瑕.文化产业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与传承路径[J].文化创新研究,2020,14(18):166-168.
⑦ Horkheimer Max,Adorno Theodo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07-01.
⑧ David Hesmodhalgh,Andy C. Pratt.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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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提到进入数字时代，如何在互联网浪潮中发展文化产业至关重要。

在金融财政对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方面，学者 Stuart Cuningham（2011）强调

如果一国国内金融扶持机制不完善，那么国内的文化产业很容易对外资产生依赖

性。一些小微贷款企业为发展困难的民间文化产业提供贷款服务，但不能得到正

规认可，阻碍了民间文化产业的前进。政府如果不能提供灵活的融资渠道，使各

种融资渠道畅通以便服务文化产业，那么就会使文化产业失去资金支持，没有资

金，更不用谈转型升级。①他强调文化产业发展的条件以及文化产业的管理非常

重要，认为形成良好的文化产业的融资发展环境和体制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的联动方面，英国资深创意产业研究学者

Justin Connor（2016）提到文化产业要想高质量发展，与传统文化，也就是地域

特色相联动密不可分。“文化创意产业的灵活性非常强，难以对它进行强硬的、

死板化的管理，因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不可分离，这可以保

证创意产业的根基稳固，同时为它的发展注入创造力。”② Bonita M.Kolb（2020）

主要研究了结合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来进行高级营销，但这个营销是从各个

层级来进行切入的，比如政府要加强解读，借助本国文化产业进行输出，企业要

利用好高级人才，结合特色文化来进行头脑风暴，这样不仅会使营销成功，也很

好地找到了一条适合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③

在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促进方式方面，学者 Santos Cummings（2011）梳理

了四种类型，分别是推动型、保护型、创新型与计划型。④日本学者中村伊知哉

（2014）提到日本的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日本的文化产业政策松散，

问题主要出现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权责不明确、归责程序模糊等问题，而且

救济制度被忽视，文化产业遭到侵害后往往无法及时得到保护，即使是通过诉讼

也很难实现。⑤

国外很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因而国外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

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研究体系越来越细化、从宏观到微观的趋势。从法律到政策，

① Stuart Cuningham.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fter Cultural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1,7(1).
② Justin Connor.创意产业与中国的现代化（英文）[C]..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

室,2016:8-29.
③ Bonita M. Kolb. Marketing Strategy for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M].Taylor and Francis，2020.
④ Stuart Cunningham.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fter Cultural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1,7(1).
⑤ 文化产业网.日本文化产业：www.cnci.net.cn，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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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产业到相关拓展范围，也呈现出问题导向趋势。

1.3.3 研究述评

第一，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研究自成体系，前期集中在

政策上和地方立法上的研究较多，后期大多数集中在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基本法立

法问题上。总体来说，研究的成果可以总结为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化产业相关法

律层面，我国已经有比较系统的保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关体系的研究比较

全面。二是个别部分显得比较失衡，到目前为止还是政策偏多，一些细化的问题

如监管、财政、救济制度不够完善。

第二，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进程已经逐渐形成独立的立法格局，总体上

研究成果显著，但单独研究《草案》的可行性与相关问题的文献比较少，而从非

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研究《草案》存在的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需要关注的是，

相关专题的理论论著较为匮乏。①研究缺乏体系化、科学化理论支撑，且主要是

针对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论述，在个别章节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的

关系，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属性与市场经济契合等。就目前已有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学者们普遍在其他学科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促进我国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

方面能够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在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方面研究文

献较多，但关于运用文化产业促进法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草案》出现的

问题的研究方面存在着不足。

1.4 研究方法及思路

1.4.1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一方面与我们的研究立场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有

关。本文主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针对《草案》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中

存在的现实问题，探寻解决对策，因此论者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拟采取以下研究

方法：

① 目前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赵玉忠编著的《文化产业法学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王敏等
人编著的《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与法治保障》（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以及陶信平主编的《文化产业法概
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张书勤编著的《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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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献分析法。通过对国内外在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文献资料整理以及分

析，以及对现行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文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进行立法目的、

立法内容、立法技术以及操作性的分析，试图找出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为

进一步促进该法律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第二，比较分析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文化产业法立法先进，

目前已相对成熟，法制全，则产业强。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文化产业促进法及其中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的分析与研究，得出当前文化产业促进法中的问题，在了

解与借鉴域外制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针对性建议。

第三，规范分析法。笔者通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对文化产业促进

法法律条文的规范分析，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4.2 重点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了《草案》存在的问题，结合域

外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通过对国内外文化产业法律制度方面的文献资

料进行收集、归纳、研究，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给出完善《草案》的立法

建议，以期为我国《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尽快出台作出努力。

但是由于平时专业学习中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对问题的研究深度上存在不

足。文章涉及领域广阔，法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内容，对笔者研究中还存

在较大挑战。受限于外文资料的收集难度和研读难度，在整体把控上存在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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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文化产业促进法概述

2.1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概念与特征

我们从文化产业视角切入，作为文化产业来说，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创造性，

主要表现为带有文化属性的商品及服务，所以也被叫做创意产业或文化创意产

业。在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之中，对文化产业的叫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我

国和韩国称为文化产业，日本称为内容产业，美国称版权产业。笔者总结了我国

文化产业概念发展概况如下：

表 2.1 我国文化产业概念发展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
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
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普及科学知识。

2000 年

“文化产业”概念首次出现，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这也是国民和相关学者对于文化产业这一概念了解

和重视的源头，虽然我国的文化产业已有起色，但这是文化产业这一特殊领域

首次以官方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①

2003 年
《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文化产业”界定为：

“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

2004 年

列入《关于制定我国文化立法十年规划（2004～2013）的建议》，《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统计标准中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界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

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2013 年

-2018 年

对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不断进行调研，文化产业概念也一直在不断丰富与完善。

尽管在文化产业立法尚不明确的这段时期，我国的文化产业也依然在蓬勃发展，

但不可否认文化产业需要一部基本法立法来对其进行引导和规制。

2019 年

《草案》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界定了文化产业概念：“本法所称文化产业，是

指以文化为核心内容而进行的创作、生产、传播、展示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

务的经营性活动，以及为实现上述经营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活动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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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化产业促进法还未出台，对于文化产业的定义也尚未统一。现有定义基

本都是对文化产业法的定义，缺少对促进因素的解读。根据所研究文献的相关描

述，笔者认为文化产业促进法可定义为：一种以国家强有力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为支撑，以促进文化产业及相关市场健康发展为直接目的，以文化产业发展过程

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文化产业促进法具有政策

性，国家给予各项措施支持文化产业，表现为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干预，属于经济

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准确把握到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特征，这对于理解文化产业促

进法的目的、运作过程、促进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经济性。本法的调整范围是文化产业领域，根据马克思关于市场基本

运行规律的思想，那么本法就要与市场规律相结合并行，这样文化产业才能在其

中健康发展。文化产业是关于创造、创意、创新等内容的产业，是这些要素才使

文化产业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文化的发展，也是市

场经济的发展。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文化产业促进法需要着重考量它对

于文化产业在市场中生存及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法制的作用是为文化产业发

展保驾护航，这体现在它作为指导性上位法律，能够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与法

律关系，从而规范好市场秩序，为文化产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还体

现在市场主体在以上基础上发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利于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

创造经济效益；更体现在为国家层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不仅仅是文化产业体系的

建立与发展，还有文化产业能够在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制度保障等方面获取更

丰富的内容。

第二，政策性。从社会矛盾的转化开始，我国越来越重视文化的战略发展地

位。在共筑全球生命共同体的进程中，文化交流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发达国家，更是把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地位，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

美国的好莱坞产业。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各国都会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对文

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国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的一个显著特

征。文化产业政策的法律化，可以帮助措施的实施、政策的落地，促进文化产业

市场平稳发展。

第三，分散性。文化产业促进法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之广泛，除了文化相关，

还涉及到金融、财税、工商等部门。在各大部门法中，更是体现非常多的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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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法律规范。无论是实体性规范还是程序性规范，都将文化产业法律规范的分散

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四，社会性。文化产业发展遵循社会利益本位原则，以社会利益为着力点，

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利润，文化产业更加遵循公共性，

以社会效应的引导和传播为重点。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公共性，它更注重在精

神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下，在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良性

发展，因为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它的作用不可估量。

2.2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出台背景

从实际来说，尽管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尚未出台的这些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依

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依旧有缺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非

常多，虽然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但没有一部文化产业基本法来对其发展进

行法律层面的指导和帮扶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在文化产

业发展的进程中，文化产业相关法制也在不断发展。在这段进程中，我们取得了

不朽的成就，国外方面我们加强了与国外文化企业的联系和合作，国内方面我们

也融合了各种投资、融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关于文化产业的法律越来越多，总体上值得肯定。但我们都知道，《电

影产业促进法》是单独针对电影产业的法律，好处是它是一部激励性质的法律。

除此之外，我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其着力点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而不重视激励作用的发挥；也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象只涵盖公共

文化服务，也是只重视保障作用，而忽视促进与激励作用；还有《文物保护法》，

调整对象只包括文物，非常单一，相比起文化产业，还不能相提并论；另外，我

们有《公共图书馆法》，其调整对象也是只包括单一的对象，更没有促进作用。

在现实当中，关于文化产业方面的法律规范，以法规和规章居多，还有一些文化

产业相关政策。因此，需要一部文化基本法并使其发挥激励与促进功能。

关于我国地方文化产业立法情况，从积极的层面来说，地方立法的好处是比

较具备适配性。因为如果是冲着制定全国性立法的目的，那么所考虑的立法高度

一定是站在全国的文化产业角度之上，那么相应的地方立法的优势就在此显示。

尤其是一些省份针对自己省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研，那么本

省市的地方立法就着重解决这些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考虑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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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特殊性，那么有针对性的地方立法就会更加发挥它的作用。关于我国几个

省的文化产业地方立法，笔者也整理出了相应的概况如下：

表 2.2 我国地方文化产业立法概况

在此背景下，我国于 2012 年计划进行关于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我国的

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也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到其中。在 2013 年，我国多次进行

了各种途径的调研，争取将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深入了解，以便为制定文

化产业促进法提供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我国正式决定将文化产业促进法纳入

立法的规划之中。2014 年，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那么自然而然地就将使文

化市场有法可依，所以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还是时势所趋。2015 年，文化产业

促进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①2018 年，我国将完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纳入到国家

发展目标之一。②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草案》，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促

进法立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3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范围

当前《草案》共设九章、七十五条，主要解决的是三个基本问题，即谁来促

① 陕西传媒网.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www.sxdaily.com.cn，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 3 月 13
日。
② 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明确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
化产业法律体系。

云南省
《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云南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云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贵州省
《贵州省专利保护条例》《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产业市场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著作权

管理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 《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

山西省太原市 《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

陕西省西安市 《西安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B7%E8%8D%89
http://www.070210.com/www/34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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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促进什么以及如何促进。文化产业促进法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

首先，促进主体。《草案》以市场机制发挥不受限制的作用为基础，通过建

立国家主导的多元化机构，促进我国文化部门的发展。它包括三个要素：促进主

体发展的要素、明确主体责任的要素、明确主体关系的要素。它是指不同的行为

主体在促进其作为行为主体的作用的同时，加强它们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以及它

们之间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密切互动与合作。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研

究促进机构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政府主导下，确保市场按照各自的任务和规

则共同运作至关重要。各市场主体进行有效沟通，及时的处理矛盾，才便于解决

运转过程出现的各类问题。

所涉主体包括公共部门管理单位、文化部门、相关法律组织和个人，以及与

发展、公共福利和经营业务领域有关的利益方，具体如下：《草案》总则第六条

部门职责，明确规定了全国各文化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相关促进工作。

①《草案》总则第七条行业组织，明确规定了行业组织的职责。②《草案》总则

第十条合法经营，规定了从事文化产业活动的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职责。

③第三章第二十九条社会责任，强调了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④关于政府与文化

企业的关系，《草案》第二章第十二条创作原则、⑤第三章第二十七条企业主体、

⑥总则第七章金融财税扶持⑦等规定了文化企业的职责，主要是经营原则以及应

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① 《草案》总则第六条【部门职责】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和国家网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版权）主管部门、国家电影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部

门职责负责本领域文化产业促进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文化产业促进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地方网信部门、

地方新闻出版（版权）主管部门、地方电影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职责负责本领域文化

产业促进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文化产业促进相关工作。
② 《草案》总则第七条【行业组织】国家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行业组织建设，指导设立文化产业全国性行

业组织.文化产业行业组织依法制定行业自律规范，依据章程开展业务活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维护其成

员的合法权益。
③ 《草案》总则第十条【合法经营】从事文化产业活动的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应当依法经营、纳税。
④ 《草案》第三章第二十九条【社会责任】文化企业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⑤ 《草案》第二章第十二条【创作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创作自由，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鼓励创作生产和提供健康向上、品质优良、种类丰富、业态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⑥ 《草案》第三章第二十七条【企业主体】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文化企业，尊重各

类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经营权，保障其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⑦ 《草案》第七章，关于金融财税扶持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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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由国家来制定专项规划，在这个框架内，有关部门在执行各自

的支持任务时，应加强配合、促进政策协调。虽然目前《文化产业促进法》还未

出台，但实际中通过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些过程，推行了

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新政策，提升了地方认同感，推动了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发

展。

其次，促进对象。本法的促进对象就是文化产业。《草案》总则第二条阐明

了本法的调整范围，①且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大部分条款都具体规定了此

项内容。②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前文也已经述说了其概念的发展历程。《草案》

通过对社会中各类文化产业发展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难题进行两点论的过

程把控，目的是解决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阻碍。

主要内容包括：促进创作生产，目的是让文化产业市场保持创新能力，以此

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文化企业的发展，目的是保障其商品、

服务等事项的合理合规发展，助力文化宣传；促进文化市场发展，以促进经济增

长，维护市场秩序，促进文化产业兴旺发达。

最后，促进手段。主要由《草案》第五、六、七章构成，主要内容包括：第

五章文化人才保障，文化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第六章科技支撑，

科技在我国处在战略发展地位，文化产业须与科技创新实行联动；第七章金融财

税扶持，这是文化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草案》第八章规

定了法律责任，对相关主体的失职责任、渎职责任、市场主体责任、失信惩戒、

传播限制等行为规定了处罚条款，为文化产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2.4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关系

2.4.1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影响

我们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族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各种传统文化

的表现形式，以及与这些形式相关联的各种场所及实物等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

① 《草案》总则第二条【调整范围】本法所称文化产业，是指以文化为核心内容而进行的创作、生产、传

播、展示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以及为实现上述经营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

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活动的集合。前款所称经营性活动的类别包含内容创作生产、

创意设计、资讯信息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等。
② 《草案》第二章【创作生产】、第三章【文化企业】、第四章【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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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我国出台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

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根据其规

定内容可整合出以下权利客体：

表 2.3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客体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笔者根据所研究资料整合了以下主要特征：一

是非物质性，与物质性相对应。说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

一种群族与个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凝结的共同文化意志，只不过是以一种物质性载

体表现出来，且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以物质为载体。二是活态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形式的不断创

新，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一直传承下来。三是民族性，我国拥有众多民族，

其中又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把民族本身的思想、意识、价值观等特点体

现得淋漓尽致。四是社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公共资源，具有公共属性。它的

开发利用也是本着社会利益本位原则进行的。各民族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更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共筑全球命运共同体

的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早已形成的共识。因此，从各个角度都有学

者进行详尽的研究。但是在保护过程中，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不仅需要行政法、

① 根据我国 2011 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内容罗列。

非物质

文化遗产

表现形式为

无形物

传统礼仪与节庆（中秋节吃月饼等）

观念表达或表现形式（传统口头文学、美术、书法、音

乐、舞蹈、戏剧、体育等）

知识（传统医药、历法等）

技能（制陶、织造、印刷、茶道等）

表现形式为

有形物

工具、实物和手工艺品（美术作品载体等）

文化空间（戏台、鼓楼、说书场、庙会等）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问题研究

15

刑法、民法等来保护，也需要作为促进法和经济法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来保护。

表 2.4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表（2018）

第一，根据上表可以得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2018》中，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产业之一，很多类别都可以进入到文化市场，如民间

文学艺术、传统医药、传统手工技艺等。我国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成

果，如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产业化刘三姐歌谣、梁祝传说等进行了电影改编与旅游

资源开发；表演艺术的产业化如东北“二人转”、云南原生态歌舞、广东咸水歌

及西北民歌“花儿”等的剧场演出与歌舞演出方式；民间美术的产业化如“泥人

张”彩塑、河北剪纸等，打造产业园区；手工技艺的产业化如磁州窑烧制技艺、

衡水老白干酒传统酿造技艺等，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衡水老白干更是建立了知名品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经济活力非常强。文化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前

景和增长潜力的产业。满足人类对文化精神的需求，是文化产业的根本目标。文

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是让其所占 GDP 超过世界总体的 6%。我国的文化产业在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行业分类

代码
大

类

中

类
小类

02 025 0253
文物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

对具有历史、文化、艺术、

科学价值，经有关部门鉴定，

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不可移

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活动；

对我国口头传统和表现形

式，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

践、意识、节庆活动，有关

的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

践，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活动。

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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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里保持了 15.6%以上的增长率，文化市场也在不断扩展。①非物质文化

遗产带有经济属性，权利人拥有使用权，包括许可他人使用时，采用知情同意加

利益分享的方式即可。转让权，但要注意一点，如果是集体性权利主体，转让时

有限制。改编权，但有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等限制，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的一种方式。获得报酬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归属，传承人对它拥

有所有权，那么自然由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上产生的利润，应该在相关主体之间

进行公平分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中一个特殊类别，通过经济的刺激，

能够使它发挥出更大的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中有许多适合进行产业开发

的，比如手工技艺制造出的工艺品，传统美术延伸的艺术品等，不仅能够更新文

化产业的内容，也能使经济效益最大化。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后扶贫时代的重要发展内容。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

力量，调整供给侧结构，不仅能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实现手艺价值，而且

对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的升级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利用信息时代的优势，在互联网

的浪潮中顺势而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时代意义。十八大到十九大，

短短五年之间，习总书记去调研走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却非常之多，习

总书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可见一斑。2021 年是我们从脱贫攻坚向乡村

振兴过渡的交汇之年，我们的党中央曾经提出文化强国理念，后扶贫时代的重点

是乡村振兴，我国的扶贫办也已经改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中，文化振

兴和产业振兴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层面，②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也已提请审议。

③尤其是在今后一段时期，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基础上，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助力文化振兴、产业振兴，《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考虑非物质文

化遗产正当其时，且十分必要。

第四，解读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后，我们把视角切入到《文

化产业促进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之间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四章第二十八条、④第三十七条⑤就有关于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但

① 国家统计局.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及特点：
https://wenku.baidu.com/view/e7831052e2bd960590c677eb.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 3 月 9日.
② 乡村振兴内容包括组织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及人才振兴。
③ 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分为 11 章，立足于发挥好乡村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独特功能。
第二章规定了产业发展相关内容。
④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章第二十八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
传播”是原则性规定，其中就有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开发利用的规定。
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章第三十六七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优势，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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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倾向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等，侧重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产业相关法律保护的重

要内容，由上表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客体皆可转化为文化产业成果。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形式由部门法转向基本法，由地方性立法转向国家性立法。而

《文化产业促进法》各章节可以有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连接与联动，通过法律

规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其调整范围，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的

实际效果，将其落到实处。

2.4.2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第一，政策性促进手段起不到高效率的作用。虽然政策有它的柔软性和广泛

性，且政策的成本低，程序也比较简单，但是政策毕竟没有强制性，也不能对一

些伤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作出强制性处罚。因此，制定一部有效的文化产业

促进方面的基本法是必须的。我们要考虑到政策的外力作用，不能将行之有效的

实际效果落实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当中；产业不断前进发展，政策的滞

后性也无法及时解决问题，甚至在政府保护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

会产生矛盾与冲突，且政策具有不稳定性，一旦受到干扰，就做不到行之有效。

无论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产业市场中的发展。

第二，文化产业促进法使政府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发展中有法可

依。政府在保护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

政府有法可依，就可以避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

如政绩工程。①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②《草案》

中，政府的权责已经非常明确，不管是协调市场关系方面、发挥指导作用方面还

是协调文化产业发展方面，都要求政府履行职责，积极发挥作用，为文化产业的

发展创造清明的市场环境。

第三，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

中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如今，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面临绝迹。一个

明显标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规模逐渐缩小，甚至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

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
文化服务”。
① 齐易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2016:14-15.
② 姚庆武.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角色定位[J].理论观察,2009(04):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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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时代高速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接受非物质文化

遗产文化的受众，规模都越来越小。①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只有按照利益分配原

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获得报酬权得到保障，才能激发他们保护与积极

创造的积极性。

第四，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产业资源的滥用现象。当前，由于利益的纷

争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伤害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市场主体追逐的始终是

利益，如果企业没有承担起积极的社会责任，那么就会造成产权不明确的问题，

进而使责任无人担当，受到侵害的主体权利更无法得到救济，那么就会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②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可以帮助非物质文化遗

产确权，进而做到职责明确，也可以使市场主体有计划、有目标地去利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可以净化市场，为市场投入所需的资金等，

并且可以建立有效监督机制，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文化产

业市场有序发展。

第五，增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肩负着发挥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使命。③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文化产业市场，是一种全新的

传承方式，促进了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都是已经发

展得很可观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已经是世界驰名的旅游产业品牌广西

“印象刘三姐”、云南“云南映像”以及广东“客家意象”，不仅丰富了游客的

文化之旅，更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对国家和地方经

济的促进作用是长远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出台更将保护全新的非物质而文

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为国家 GDP的创造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

义，由此推动具体制度的运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二者达到双赢效果。

① 左迎颖.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创新推广研究[J].品牌研究,2019,13(01):35-36.
② 胡卫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权确认与交易的立法保护[J].江西科学,2018,38(04):153-160.
③ 肖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产业研发[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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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国外文化产业法律规范

3.1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日本文化产业法律规范

日本也是为数不多的文化产业大国之一，日本 GDP 中，第三产业占比极高，

其中最重要的板块就是文化产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来看，日本也是捷

足先登。1950 年，日本就颁布《文化财保护法》，与“有形文化财”相对应，

提出了“无形文化财”的概念，作为先行者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保护范畴和保护办

法。在 2004 年，日本颁布了《文化产业促进法》，在其中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

范规定了相关的文化产业促进事项。①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日本属于分散型立法模式。2014 年《文化基本法》

才确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制定了及时有效的配套措施以及规定行政指导体

制。日本还建立人间国宝制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重点是给予奖励金。

除了基本的国家金融扶持，日本政府还特别注重与大企业的合作，通过融资、担

保等合作，来建立投资联合渠道。同时，日本也注意减免税收，除了国有文化产

业企业外，非常注意为中小型企业减负。总之，日本非常注重强有力的文化产业

保护财政支撑。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在财政支撑下，通过文化产业加强和促进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此笔者用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食来做实例论证，和食是在

2013 年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发扬和食文化，日本制定了《重

振食品和农林渔业的基本方针和行动计划》，来带动和食发展。仅仅是和食产业

这一项，就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就业，也出了一些周边文化创意产品，使其成为

相关领域经济增长的源头产业。延伸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通过此种方

式进行拓展开发利用渠道，文化产业促进法在第四章“文化市场”中可以通过具

体规定拓展第三十八条“文化消费”的内容。2020 年前夕，日本还出台了一系

列文化振兴计划：继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的有机联动来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如旅游业、文化相关创意产业。在这项计

划中日本注重财政支撑，使文化产业发展拥有强力后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

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日本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

日本的文化产业促进立法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们有益借鉴。

① 魏晓阳.日本文化法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01):14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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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美国文化产业法律规范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与韩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因为金融风暴的影

响，美国开始注意到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的优势所在。到二战前，美国已建立

起国内的文化产业市场基础。如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的经济主流。截至

2020 年，美国文化产业占 GDP总值为 35%左右，欧洲文化产业占 GDP总值 17%

左右，而中国文化产业占 GDP总值比重仅为 4.7%左右，美国的文化产业 GDP占

比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①

美国的文化产业早期政策法规主要是自由主义产业，让文化产品在市场经济

的激烈竞争中优胜劣汰，政府并不设立文化管理机构，但美国也并非完全放任文

化产业的发展。美国是文化产业大国，其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

体制下，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在很早以前美国就认识到创意产业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兴产业部门，也是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和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途

径。于是在 196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人文艺术就业基金法》，并创立了

“国家人文艺术基金会”，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人文艺术产业的机构。美国

后期的文化产业立法当中，组织机构一直是美国文化产业立法重视的内容。美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并不占优势，但纵观美国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政策，他们

善于用组织机构形式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保护，其实这在另一种层面来说，也

是促使文化产业自身进行升级与优化，不断改良产业结构，这是一种自身动力的

作用发挥。另外，美国的这些财团与组织机构，发挥了集纳资金的作用，这在一

定程度上减小了美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风险程度，这些都在法条当中体现。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美国通过成立委员会及财团等组织机构形式，来强

化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开展遗产旅游项目，奖励

突出贡献，成立专门机构，注重调查研究，更好的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

化产业发展。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法国文化产业法律规范

法国文化产业的第一大优势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能够拥有强大的特色

文化产业优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法国的文化产业

① 国家统计局.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及特点：
https://wenku.baidu.com/view/e7831052e2bd960590c677eb.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 3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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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首要考虑因素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注重把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作区

分，把文化产业放在特殊发展领域的地位，并且注意到文化产业对于国家安全的

重要性，自然而然地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法国关于

创意产业的研究都突出了重要的一点即：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价值是无限的不仅表

现在文化方面，还表现在经济方面，更延伸到社会方面。①1793 年，法国颁布“共

和二年法令”，规定了本国文化艺术必须受到严格保护，要坚持对所有破坏文化

艺术的行为严厉打击。1913 年，法国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保

护历史古迹法》。

笔者主要研究了具有代表性的 2003 年颁布的《文化产业赞助法》，它是一

部主要通过财政手段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但法国的文化产业法多为单行

立法，涉及到各个领域，其中文化遗产是其重要产业基础。法国的文化产业单行

立法有一个明显的重点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因此我们可以

看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心的法国文化产业立法体现出法国强大的文化自

信。法国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法律制度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保护。法

国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重视帮助人们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环境和人类活动

结合的产物，使人们积极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管是文化产业，还是

音乐节、文化遗产日活动等，都让公众的热情自觉转化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行动。同时，法国非常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发展当中的情况普查，一旦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产业中受到创伤，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救济手段。②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重视救济机制，重视全民参与，重视调查研究，重

视过程把控与监管。因法国极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以对法国文化产业

法律制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的研究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保护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

3.4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韩国文化产业法律规范

在 1998 年，韩国确立“文化立国”方针后，韩国开始对文化产业进行大力

的培育扶持，也是因为金融风暴的影响，韩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视角移向了文化

产业。1999 年，韩国出台了文化产业方面的基本法之《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

① Jason Potts.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Evolution[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05-31.
②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规定了以适当方式在本国境内为创作、生产、传播和享有本国
的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提供机会的有关措施。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问题研究

22

后续又相继出台了很多文化产业单行法及相关政策。韩国运用的是以文化产业促

进法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韩国文化产业基本政策注重培养国民文化创意人，卢太

裕政府、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李明博政府等都提出了文化产业人才保障的

一系列措施。比如在资金扶持制度方面，韩国设立传承支持资金以及突出成就奖

励金。其中传承支持资金就和我国文化产业促进法非常契合，它是针对保护和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贡献的人发放的慰问金，是通过鼓励性政策来促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除此之外，韩国为了培养文化产业中的创新人才，还注重在高校设

立培育基金，重视创意产业人才挖掘，在全社会引导一股创新风气。

韩国注重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具体表现：卢太裕政府出台了《经济发展七五

计划》，目的是提高全国民众的创造力；金大中政府出台了《21 世纪文化韩国

蓝图》，详细规定了如何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卢武铉政府重视培养创新

型民众、特色型地区、创新型国家以及输出型文化，提出了“创意韩国”口号，

还颁布《文化强国》，再次强调“运用文化参与增强公民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

展方向；①2010 年李明博政府设立“创造支持中心”、“神话创造项目”来促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韩国还注重设立文化遗产振兴基金，并在文化产品的包

装上下功夫，充分凸显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不仅提高文化产业的品位，

促进产业发展，也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政府主导之下，加强对相关创意人才的培训。近年

来，韩国对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的投入每年都有近 3000 亿韩元。韩国通过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支持与培训，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以达到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产业运作和发展提供优秀人力来源的目的。

① 卫霞.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立法的域外启示——以法国和韩国为例[J].甘肃理论,2019,15(02):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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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文化产业促进法亟待解决的立法问

题

4.1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理念的问题

我国的文化产业相关法律存在的内容不全面，结构松散等问题是不可忽视

的。这一点也可反映出我国基本法律不健全、规章部门多、不成体系的现状，并

且保护促进类型的法律少，大多是规制限制类型的法律。文化产业促进法以宪法

为立法指南，以全国人大现行法为基本架构，以国务院法规为理论依据。我国文

化产业的法治化建设进程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从杂乱到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

程。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勇于创新，获得了很多与文化产业立法相关的宝贵经

验，这些都为《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出台进行了铺垫。但当前的《草案》在立法

层面仍存在问题，本章主要就立法层面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相关论述。

4.1.1 立法目的的实现问题

从根本上说，我们将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提上日程，首要目的当然是激励产

业发展。我国的立法目的体现在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上的重点，在于以实施文化

强国战略为目标，以新发展理念为原则，以客观规律为基础，以促进和保障机制

为工具，最终实现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促进文化产业和谐发展。文化产业

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其实非常显而易见，它就是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直接目的，

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来保护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以带动产

业创造经济价值。文化产业促进法是一部促进型的经济法，通过《草案》的各项

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它起到的作用主要包括规定了系统性的制度，为文化产业发展

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符合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符合市场竞争规律。

但是我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可以看到，《草案》的行政色彩较为浓

重，①规定的大部分处罚机制都是从行政主体及相对人的角度出发的。拿第八章

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来论证，虽然规定的角度比较全面，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个

方面的责任，②但主要是文化产业主体发生的违法行为应该受到的行政处罚。关

① 张美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府规制研究[J].产权导刊,2019,23(06):31-36.
② 《草案》第八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表述绝大部分规定了行政主体违法时受到的行政处罚，“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处以罚款”等字眼比比皆是，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规定则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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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刑事责任，笔者发现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每一条的最后都标注为“情节严重，

触犯刑法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虽然作了相应刑事责任的规定，但缺乏实际

可操作性，没有具体标准。尤其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界定责任的界限是

极其重要的。笔者认为，应制定相应配套规章制度，便于和执法、司法部门实行

联动。管理文化市场的行为属于行政责任，那么要考虑应归属到民事法律范畴以

及相关文化市场管理法范畴的部分。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产业的整条发展链包括

经营行为、交易行为等，都应体现出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管理。另外，面对文化产

业促进法提出的新要求，需要考虑政府是否还需对文化产业进行全方位监督？政

府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要么大包大揽要么放任不管，政绩先行、实质投入不够、

架空传统社区和传承人，最终都将导致消极结果，这些都无法实现真正促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目的，更不用说实现文化产业的发展目的。

4.1.2 立法特色的凸显问题

一国立法要有自己的立法特色，必须立足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

情况，笔者认为《文化产业促进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应凸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立法特色。

从《草案》整体条文中不难看出其作为一部促进法以及经济法，都是在立

法原则的指导下，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础所罗列的浮泛条文。我国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百花齐放，各具特色，是文化产业中非常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部分。我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具特色，甚至是全世界独有，比如

甘肃花儿。①因此在市场上我们应考虑到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突出保护

其特色，在调整范围以及调整事项应追求精细、具体而不是用很广泛的规定规定

所有。

笔者整理了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体现不充分的主要问题。一是文化产

业法律概念的要素缺失。在《草案》中，根据第一条②和第三条③的条文内容，

并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化产业随着科技发展而出现的新业态要素纳入其

① 花儿产生于明代初年，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一种山歌，是当地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之
一。花儿结构分两段，前段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曲调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有浓郁的地方气息，
因歌词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
② 《草案》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促进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
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制定本法。
③ 《草案》总则第三条【发展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
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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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如果采取列举式的定义方式，势必会将未来存在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业的业务经营形式、状态排除在促进法的调整范围之外；如果采取归纳式的

方式，则可能存在条文过于简捷，甚至特征笼统等原因，导致法律实践中产生分

歧，欠缺可操作性。二是规定政府依法承担责任和义务的部分法律规范缺失。首

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需要进行一定的市场调研才能够制定适当的

开发方案，实际上，无论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其他的文化产品，《草案》

并没有明确政府的调研和考核责任。其次，《草案》应对所有进入、运营、退出

文化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化产品进行明确规范，予以市场行为指导。《草

案》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不宜过于严格，同时也不应过分宽松。再次，从文化产

业的社会特征来看，盈利对象需将所获利益适当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中，而《草案》并没有体现这一点。最后，保障要素不尽完善，无法合理把控非

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进程。三是从文本方面来看，刚性因素缺失。虽然对于文化产

业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方面，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已达成基本共识，但文化市场与

政府的关系模式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措施和政策的保障上，仍缺乏有力的举措和严

格的约束要素。

当然，一味强调特殊性，把目光都集中于立法的特色问题上也是不恰当的，

在立法过程中，应该注意立法特色与与立法实际相结合。

4.2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技术的问题

立法技术是法理外化的一种形式。我们所说的立法技术，就是在起草、制定

和修改法律规范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则、方法和规范表述。文化产业促进法作为促

进性立法，操作空间有限，只在宏观层面作相对全面规定而忽视具体落实细节。

但在同一章节中，有些条款规定的比较详细，有的条款就比较泛泛而谈，这其实

是没有考虑通篇布局的结果。还有的条款要素不完整。最常见的情况是，已经规

定行为模式，却没有规定法律后果。关于立法语言，法律语言应该严谨且准确，

也不能引起歧义。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形式不及格，内容就会失去载体。立法技

术与立法内容相辅相成。

笔者根据《草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整合出以下条文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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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草案》条文规范问题整合

第一章 总则

1、“文化”及“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全面。

2、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不甚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解决权

利主体问题，虽然该法已经肯定了传承人的主体地位，规定义务，却

也几乎没有规定任何权利。《文化产业促进法》也没有做详尽规定。

第一条和第

三条
缺失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第七条 缺失设立地方性组织的内容。

第十一条 传播包含展示，逻辑顺序不通。

第二章 创作生产

第十二条 缺失独创性。

第十七条
与第六十一条不衔接。

第二十三条 “传统工艺振兴”表述不明确。

第二十五条 境外推广缺失合作环节。

第三章 文化企业 第三十五条

四个方面，应该是市场性行为，登记与流转都是商业性

行为，如果由国家去规定，就有可能形成行业部门的垄

断，阻碍市场发展。

第四章 文化市场 第四十五条 语序不通。

第五章 人才保障 第四十六条 中介服务缺失。

第七章 金融财税

扶持

第六十条 缺失艺术品内容。

第六十七条
发达国家对艺术品捐赠有税收优惠条款，艺术品税收越

来越高，且没有减免税新规，对社会公益是一种伤害。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和电影产业促进法的罚则有冲突，该条的执法权主体不

明确，是不是每个部门对于同一个行为都可以处罚？容

易产生竞争执法、推诿执法的问题。另外，因为知识产

权分很多种，有专门法律规定罚则，和本条不匹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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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内容的问题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这段时期内文化产业的发展显现出诸

多问题。鼓励发展代表性文化企业，展现其对文化产业的引领作用显得举足轻重。

但与此同时，《草案》提到了在法律责任制度方面实行失信惩戒的抑制措施，在

传播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笔者认为不甚合理；在监督体系方面，除了国家监

督，社会监督也应与其齐驱并进；在政府职能方面，要尽力体现政府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中政府在税收、财政等方面缺少相应的支持手段；

部分法律条文欠缺可操作性，原则性过强；在知识产权的激励和保护制度方面，

《草案》不仅需要注重保护功能，更要注重激励功能，同时应关注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的落后问题，如盗版和衍生品系统。在完善法规和制度的过程中，在把握文

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目的的前提下还要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程序的

立法，以增强文化产业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过程的可操作性，将文化产

业促进法的立法精神落到实处。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对所有的能够进行产业化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

说，无疑是顶层设计的充分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公民的积极性难以调动，

权利受到侵害时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及救济，更不用说经济价值的创造。

当然，不能一味追求立法进程，立法质量是绝对不可草率的一点。加快立法程序，

确保立法质量，确定主要问题和重要定义，使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上升为法

律，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4.3.1 金融财税扶持的局限

《草案》第七章“金融财税扶持”规定了直接、间接融资、文化资本投资以

及税收扶持等内容，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在缺

有些不应适应罚则的，如外观设计专利，只有民事赔偿；

第七十二条 传播限制方面，措施的灵活性不强。最后，整部法律《草

案》偏向于鼓励类的非强制性措施，通篇可执行的条款

是第八章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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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文化市场支持的情况下，个别政府定向偏差只重政绩，形式主义盛行，只完成

表面化工作，导致资金扶持并未落实到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贫苦，

甚至在北京很多老手艺人无人问津、门可罗雀，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工作主要由市场进行，但投资者

对于高收益、低风险的要求在无法依靠市场时，就要向政府寻求希望。但我国部

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地在偏远山区，相对闭塞，有的甚至刚在脱贫攻坚战中摘

掉了贫困县的帽子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些地方极具产业开发价值，但缺乏足

够的资金投入和政策补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躲在深闺人未识”的现象，

需要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支持来解决。有的地方虽然对文化产业有了一定资助，

但不够重视并过于随意性的问题仍待解决。《草案》第七章规定的主要条款比较

全面，但由于缺乏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详细规定，因此不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

4.3.2 监管机制的不足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越来越重视，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

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因此在全球化及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之下，作为新兴产业，作

为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业态，那么监管的重要性就显得至关重大。文化产业

的监管体现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运作，且监管的目的是最终实现文化产业在市

场中平稳运行，而不是去制约其发展。

《草案》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关于市场体系、①第四十四条关于市场监管②皆

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规定。

文化产业毕竟是一种产业，那么它活跃在市场经济中时，出现市场失灵问题

而影响其发展也是在所难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文化产业市场后，信息不对

称等负面现象的出现势必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存

在的差异化使得文化市场存在一定的垄断性，进而导致不能有效发挥市场潜力，

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创新与传播，因此需要规范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而《草案》当中，第四章第三十六条提到的关于文化市场的监督

管理，并没有细化监管责任，也没有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实施灵活的监管模

① 《草案》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市场体系】国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文
化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② 《草案》第四章第四十四条【市场监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文化市场的日常监督管理，
推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提升文化市场技术监管水平，对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文化市场经营活动实
施处罚，保护文化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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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笔者认为，监管需具备适度性。毕竟良好的市场秩序，尤其是针对文化市场

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平衡问题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必

要条件。

4.3.3 救济机制设置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规定相应的详细的救济措施，通

过法律文书裁判网搜索，也未发现相关案例的判决书。对于现实中出现的有关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例，基本都是通过非行政救济手段予以解决的。《草案》中也

没有体现。笔者搜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以期有针对性的解决

问题。

表 4.2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发展困境之部分案例

一、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逐渐消亡

1、贵州侗族的传统银饰、裙子等服饰已经逐渐不被人们所穿戴。

2、《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濒临失传的名单》中，一般的项目接近

绝迹。

3、广西民族民间的织锦、印染工艺等，正处于濒临绝境。

4、《中国戏曲志 2004》统计全国各地大小剧种 395 个、剧目 5328

个，至今存活的不过十几种。

二、后继乏人

1、福州《唐和曲》因传人离世无人记录而消逝。

2、闽东精致银饰器人亡艺绝。

3、漳州年画失传不过发生在 10 年间，著名南派剪纸、福建风筝

等工艺没落。失去市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举步维艰，

传承人和保护者甚至在忍受清贫。

4、福建雕刻声名远扬，寿山石雕、泉州木雕、福安银雕、德化

瓷雕等，企业解体，后继无人。

三、不当使用

1、不标明来源群体；最经典案例《乌苏里船歌》案。

2、资源掠夺：医药企业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开发出新

药品，赚取高额利益。

3、日本：利用张仲景古方制成现代药方制剂返销中国；抢注“三

国志”“孔明传”“幻想水浒传”“杏花村”“杜康”等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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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有救济手段，这是宪政的必然要求。而在文化产业发

展的过程中，针对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面临的问题也应当具备相应的救

济手段。

我们更可以看到，在外国人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收录之后，形成他们

自己的成果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面临着独特性丢失的风险。因此，文化

产业促进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济设置，十分必要。

4.3.4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界限缺失

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界限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缺失这个界限，

无疑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物质载体

都荡然无存，更不用说其蕴含的艺术价值和中华文化底蕴。如果要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文化产业中健康发展，界定法制化的界限具有必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物质文化遗产不尽相同，划定清晰界限并不容易，实际中需要灵活操作。实际中

有一些项目必须在文化市场中生存，带有一定限制，如传统技艺、工艺品、戏曲

表演等，这些项目带着明显的商业属性。再者，随着时代的发展，陶瓷技艺中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生产制作的流程越来越多，从人力制造到科技智造，是科技

的推动造就的便利。如果完全摒弃科技支撑，则与现实不符。但机器生产的死板

性就有可能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失去原来的特点。这些都

离不开保护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继承不等于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但创新又有失

去本真性和传统性的可能。如何正确处理好这其中的辩证关系，是文化产业促进

法立法需要着重考量的问题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人类文化创意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非物质文

4、美国：迪士尼公司根据花木兰制成动画电影《花木兰》在全

球赚取高额利润，我国观众须支付费用才能欣赏。

四、资源流失

1、个别外国人通过经济交易、旅游、学术交流等机会，购买、

收集和记录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甚至通过非法渠道买

卖少数民族文物，形成文化海盗现象。

2、在少数民族地区，外国人收购头饰、服装、工艺品等，或者

录制歌舞等音视频资料，转化为自己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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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并非一般意义上文化产业的开发，尤其更不应当是机械的复

制时代遗留的文化工业模式，而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即促进人

类文化的创造性和多样化，有侧重地去实现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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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

5.1 明确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理念问题

5.1.1 立法目的不能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目的的实现

本法的立法目的是实施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争取在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

中具备优势，以此来保障国内文化产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力。为实现促进文化产业

发展的目的，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两者：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无为而治”

模式，市场在无干预的环境中肆意发展，民间组织可以在市场中尽情释放活力，

政策在其中起到主要的指导和扶持作用，强调经济效率是他们发展的重点内容。

①二是以法国、韩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的“励精图治”模式。政府对文化产业市

场进行干预，管理具体事务。不管是在运作过程中，还是产业链发展的后期，政

府都有一套专门的干预方案。当然其目的不是为了限制文化产业发展，而是在有

充足外部保障的情况下，使文化产业催生最大程度上的创造力。②文化产业与法

治的发展不仅要以国内文化市场的发展为基础，更要以国际接轨，实现经济效益，

更要走出国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与已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衔接与扩

展，实现“点”到“面”全方位发展的目的。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形势之下，利用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来发

展文化产业，来带动消费和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化产业促进

法应该在联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上更加细化与完善，来实现更好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间接目的。用经济来引导，来做拉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马车。文

化产业促进法通过税收、财政等方式，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成果，不断促进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繁荣发展。

文化产业促进法应多一些鼓励措施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制定鼓励性

法律规范，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参与者进行奖励，都可以有效促进法律实施。我国

文化产业立法缺少相关法律文件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即将颁

布而被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所提到的部分规定还是较为笼统，比如在

法律责任方面绝大部分只规定了违法行为应该承担的行政责任，其实《草案》仍

① 李浩然.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其启示[J].人民论坛,2020,12(13):140-141.
② 成雯.法国的文化政策及对中国的历史启示[J].知识文库,2019,25(24):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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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行政、刑事立法思维，将惩罚、制裁作为主要调整方式，还是忽视了通

过奖励手段实现管理目标的方法。总之，通过国家立法支持、政策引导，设定规

范性标准，如可为、应为和勿为，这样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

文化产业促进法应坚持放管并举，将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主要目的是为文化产业

发展提供便利和保障。对于该放的部分一定放开，能够使其有自由发展的空间，

该管的部分也一定管住，不会超过限度。要注意规定政企加以区分、避免责任推

诿的现象、权责要分清、加强监督、注重程序，以便实现本法的立法目的。

我国的文化产业促进法一定要充分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地位，将其纳

入本法保护和促进的一个重点内容，不断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理性健康传承，进

一步激发我国文化产业市场新活力，为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要素。

实现更好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最终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5.1.2 立法特色可充分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

立法特色是指准确反映本国具体现实和需要的立法，如经济、政治、文化、

习俗等，反映本国的具体情况，并反映其具体的区域特点。正是根据国家的发展

需要，立法才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如何体现立法特色，是立法必须处理和解

释的重要问题。幅员辽阔、民族多样性、风俗习惯的不同、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

的不统一，使立法无法不兼顾特殊问题。具体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量多，收录不完全。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也用了大量笔

墨去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并无针对性的给到产

业化开发的对策，所以《文化产业促进法》在立法时可着重考量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素。立法离不开实践，我国应在调研与实践的基础上来制定我国的文化产业促

进法，充分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凸显中国特色，树立中国样本。

第一，立法充分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性。从本国实际出发，了解文化产

业发展的规律性。可以结合我国的发展情况，我们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蓝皮书《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它是对每年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基本

趋势、存在的问题、建议与对策、分题报告、年度热点作出的具体分析，可以提

供有效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带有传承人所生活的环境中所形成

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传播主要依靠

个人，他们口口相传，根植于民族。由于其依附性，更容易受到外来冲击而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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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共属性，但不完全公开，可以很好地保护对

其的不当占有行为，从而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

业的特征具有一定重合性，比如两者皆有社会性、经济性，同时都比较多元。拿

四川绵竹年画来说，它是在农耕文明时期产生并承担人们生产生活功能、又在当

今社会承担文明传承与传播功能的一项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非常注重绵

竹年画的流传，通过各项政策扶持着它走到今天，比如发展旅游业以及生产相关

文创产品等。但是它不仅是集体的财富，也是个人应该取得的利益。笔者认为像

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将其从公共领域中区分出来，这样才能保障应该属

于私人的那部分利益归属。

第二，立法体现立法差异性。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多年，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体

系，有自己独特的国家立法特色，如法国重视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美国重视设立

相关管理组织等。我们在开发文化产业时，要着重开发相关特色衍生品，突出其

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也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等，这些都需要《文化产业促进法》

为其保驾护航。在当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和开发利用中，要适应时

代发展的要求，充分关注目前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消费者审美概念的新变化，

使用现代产业的思想来看待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在维持传统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精神核心和生产方法的同时，把活跃、新颖的新兴表现方式放在里

面，创造一些具备时代感、现代风味、地区特性、深受现代人喜爱的文化商品。

第三，立法充分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一是根据前章所述，笔者倾向于

结合归纳式和列举式两种立法方式对文化产业进行定义，不仅要将文化产业的特

征纳入考量范围，进行概括性定义，也要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的重

点纳入其中进行列举。二是立法应当明确各级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和

义务要素。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调研和管理，各级政府应该对本地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认真研究，并且考察相关项目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环境。只有

在认真研究项目、考察市场潜力、调研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

计划，并且引导相关单位企业进入文化市场，防止一哄而上。其次，政府应当制

定相关文化产业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和服务准入机制和产品标准。再次，

应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单位的相应义务，应该明确其所获得利益的分

配应该适度倾斜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活动。最后，关于一些保障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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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利用过程中，还需要确立一些保障性的规定。例

如，传播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保证其产品不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不扭曲其内涵，不泄露相应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文化产业促进法》有必

要进行强调，依据以上的思路制定出来的“传播与利用”，应当可以有效地实现

立法目的，让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和利用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传承与

保护。三是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需要建立超越行政渠道的社会共识表达

渠道，既然监督渠道是多方向的，那么表达渠道也应畅通，并且从技术层面加强

法律执行的刚性约束。比如在当今社会有这样一种现象：虽然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中有规定相关事前审批程序，①但还是会出现外国人来华听昆曲、把一些

民族特色服装买回去进行详细研究、录制一些如传统文化戏曲等音视频资料，回

国之后研究出版成为自己的成果，还有大量外国人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盗取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等现象。

推动具有特点的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制定保护办法、保护内容和保护机制，

扩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和渠道是非常之重要的。实现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联动，应考量我国消费者特性，针对具体国情，制定我国的文化产业促进法，

形成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5.2 解决立法技术问题，明确条文规范

在立法的过程中，要从小的角度切入，避免笼统的表述。制度性条文要针对

实际问题具体化、量体裁衣，完善立法，才能不断改善立法状况。立法最好是从

微观文本的角度，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因此，就立法文本而言，应将立法

结构和立法语言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结合起来。笔者根据《草案》从非物质文

化遗产视角出发，整合出以下完善建议：

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五条：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
当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调查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进
行的，应当报经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批准；调查结束后，应当向批准调查的文化主管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
调查中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境外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与境
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问题研究

36

表 5.1 《草案》条文完善建议整合

① 国家鼓励和支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创新,鼓励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手工技艺
等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创意设计的有机融合,推动传统工艺等走进现代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
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
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
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概念涵括传统工艺,而且实践证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文化产业,因此,建议使用非物质文化遗
产概念取代传统工艺。

第一章

总则

1、建议对“文化”及“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进一步界定；

2、建议明晰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文化产业促进法》应规定以下

主体：传承人。包括个人与群体、使用者、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

第一条和

第三条
建议增加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第七条 建议增加设立地方性组织的内容。

第十一条 如果传播已经包含展示，那么建议删除“展示”。

第二章

创作生产

第十二条 建议增加具有独创性。

第十七条
建议与第六十一条衔接。

第二十三条
建议根据其内容，将“传统工艺振兴”改为“保护与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①

第二十五条 建议境外推广改为“境外合作与推广”。

第三章

文化企业
第三十五条 建议将“建立”改为“鼓励”。

第四章

文化市场
第四十五条 建议调整语序。

第五章

人才保障
第四十六条

建议增加中介服务，与总则第二条相对应，且实践中

也有对应的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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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充分保障文化产业市场发展

5.3.1 实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具有众多优势，比如符合绿色发展理念，较少造成

资源浪费，相对来说能用较低的成本创造较高的价值，政府更要重视对其进行扶

持。政府的作用重在引导各类投资文化产业领域，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态势。通过

前文对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到一

些有益经验。①通过国家层面制定财政资助相关法律法规是明确进路，但要注意

这些接受财政资助的主体一定要明确，申请与审批程序也要注意合理明确，在后

续使用过程中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实施合理的监督，保证权力义务明确，追责机

制完整。②央行在国家财政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我国的财政资助应该切实发挥

央行及相关金融机构的作用，引导社会闲置资金集中，引流到文化产业当中。那

么如何具体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中，可以选择一批成长性比较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产业，形成以市场为主体的人才进入与退出机制，实施重点扶持，为其提供

① 刘元发.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4:22-24.
② 李石勇.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政府介入权法律制度探究[J].政法论丛,2018,28(24):82-92.

第七章

金融财税扶持

第六十条

建议增加艺术品的内容，艺术品有实体资产、知识产

权的属性，艺术品可以融资，因此要增加文化资产或

财产的融资质押业务。

第六十七条 建议增加支持文化财产的捐赠减税。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调整和电影产业促进法的罚则以及知识产权罚则有冲

突的部分，明确执法主体。

第七十二条

建议扩大传播限制的制度范围及限制传播，可以考虑

软化处理。加强措施的灵活性，如果采取措施消除影

响的，是否可以继续传播等问题。最后，基于整部法

律《草案》偏向于鼓励类的非强制性措施，通篇可执

行的条款是第八章法律责任，建议该章细化处罚标准，

避免类似于“可以采取措施”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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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人才、规划以及场租方面的优惠，助其做强做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

的发展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

之所以重视财政资助，除了资金支持作用，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文化产业的发

展需要信息流通，那么金融机构就可以为文化市场提供一些及时的信息，以此来

防范以及最大程度上杜绝风险。①财政资助也要因业制宜，联系到非物质文化遗

产，《草案》第七章“金融财税扶持”应该着重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资

金补贴以及传承与传播活动给予政策补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文化市场给

予正确引导与帮扶。

5.3.2 实现动态监测与监管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市场监管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特性去进行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存在，它所表现的重点不是物质载体，

而是通过这些物质载体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及精神内涵。因此，文化产业促进

法立法在设定监督管理机制的时候，要充分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特征，

以便于制定动态监测机制，随时把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文化市场、适应文化

市场的全过程，随时深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主体之中，调查研究其中出现

的问题和难题，便于及时调整监督机制，最大程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效

益和经济利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目的，保障文化产业有序发展。

同时，文化产业监管包括上层建筑监管、国际层面监管、文化市场运行与产

业布局监管。现有《草案》中的监管内容并无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监管内

容，联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产品具有复杂性，其中还涉及到有关知识产权的

内容，对于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延伸产品，要及时保护相关专利，并跟

踪其产品的销售足迹，防止侵权行为发生。所以，现有《草案》还需对这方面内

容进行细化和完善。另外，产业布局监管的重点是使文化产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合理布局，更不允许恶性竞争，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不能过度开发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搞政绩工程而形成破坏，也要尽量去避免法律监管的滞后性。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群体性特征，可以设定集体监督管理组织，通过

集体监督管理机制，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权利。群体具有集体意思表达，

设置机制可以充分解决监督管理主体缺位问题。在实际中，很多国家设立专门机

① 甘旭峰.日韩产业政策经验对中国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启示[J].亚太经济,2009,13(25):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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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秘鲁设定原住民发展基金，保护利益分享权。这些组织机构也可以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代言人，通过他们可以与市场主体进行有效谈判，从这

个角度出发，设定集体监督管理组织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最后，数字信息时代，文化产业促进法并不完善，我们要认识到信息科技发

展对文化产业造成的颠覆性改变，包括技术的创新推动文化体制的结构改革。①文

化产业促进法规定的监管制度更应该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5.3.3 完善救济制度，保障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性

在 21 世纪，我国的文化产业如何扬长避短，最大程度上发挥我国的文化产

业特色，决定着我们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有多大。我们应该探索出

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带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那么政府如何

进行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可结合我国民族

特色，抓住这一关键因素，来促使中国文化在外国的传播，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

走出去。可在《草案》第二章第二十六条“境外推广”中增加特色文化产业推广。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具特色，比如西藏的格萨尔、藏医藏药、唐卡等，我国

通过对其进行保护，不仅尊重了民族特色，而且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

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加深了文化推广。但是，开发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出现公地灾

难，即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避免过度开发资源特色而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它在改编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内涵被扭曲，韵

味被改变。也要避免反公地灾难，即资源的过度闲置和枯竭，避免非物质文化遗

产自然死亡状态。在境外企业相关规定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过于限制不利

于学术交流，过于放宽会出现“文化海盗”，要平衡和把握好两者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化产业促进法应当规定以下两方面的救济途径：一

方面，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到

法律救济。如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为包括开发者在资

源开发成果中不注明其所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等，并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

权利主体对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保证这些权利具有排他性和专有性。另一方面，

当侵害方法律主体受到法律处罚时，被处罚者可以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

式予以救济。

① 宋利荣.文化产业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策略[J].科技风,2019,11(36):1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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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中国拥有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形成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

重要基础，文化产业促进法在完善救济制度时应该考虑这些重要问题，使得天独

厚的文化资源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捷足先登。

5.3.4 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界限，促进可持续发展

现实当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明显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身具有巨大的文

化价值以及经济价值，但是对于文化价值的凸显和经济价值的追求之间，往往存

在着激烈的矛盾，尤其是在社会矛盾转变之后，这样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近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创造了明显的 GDP 成绩，同时其破坏程度

也令人触目惊心。如中国故宫，被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旅游时节

往往出现客流量超多从而导致超容现象；莫高窟申遗成功后，迅速成为旅游热点

景点，巨大人流量的涌入，造成对壁画的伤害，比如色彩发生变化以及表层物质

脱落现象，这些伤害都是不可逆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频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目的都不是为了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追名逐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慢慢变

成了急功近利的人用来赚取利润的商品，以及政府追求政绩的工具。但是，我们

也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成功案例，事物的发展的

前进的、上升的，矛盾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运用好发展规律可以很好地解决一

些问题。下面笔者以浙江特色小镇为例来叙述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界

限的重要性以及作用：

表 5.2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成功案例分析之：2014 年浙江特色小镇

发展历程

2014 年：阿里巴巴公司设计出“云栖小镇”，属于新技术

产业创业社区模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重点，以创意

产业为主导，以生态建设为特色。

2014 年-2016 年：三年内，这种创新模式的特色小镇的影响

从浙江拓展到全国。

2017 年至今：“特色”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展和丰富，实践

中也在不断完善此种特色小镇模式。

问题
“特色小镇”变成一种热点现象的过程中，理念导向不清楚、

宏观指标不明确的问题也开始显露。许多小镇争相效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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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社区、乡镇层面开展大拆大建，特色变成了仿制异

国异域风情的洋山寨，建设模式也以特色小镇建设为名，实

则进行房地产开发和低水平反生态旅游项目建设。

对策

2017 年，《关于保持和

彰显特色小镇特色若干问题

的通知》发布，对发展特色

小镇提出了三点要求。

1、禁止盲目拆除小镇原有的

特色建筑。

2、保持小镇宜居特色，不跟

风盖高楼。

3、不可照搬照抄外来文化，

秉持本镇传承特色。

成果

统筹了文化传承、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既使小镇

的发展方向变得明朗，又很好地保护了小镇非物质文化遗

产，开拓了通过创意建设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发

展的新道路。

启示

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生态要求和文化产业方

向逐渐走向明晰，并且具有了可操作性，更加契合可持续发

展原则，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①

通过上述案例来论证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界限的作用以及成果，

笔者得到以下启示：立法需注意把继承和创新进行不同层级和角度的区分，这样

才能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与发展。这些把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市场化之后的行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造成了巨大伤害

和影响，需要文化产业促进法“法律责任”一章对其进行详细的规范，使其在制

度的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毕竟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在“法律责

任”一章中对一些超越界限进行开发的行为也只是进行了笼统规定，较为具体的

只有罚款项。保护和开发是永久的辩证关系，立法也要遵循可行性、差异性的发

展理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添砖加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活态性要求我们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其本身需要创新为它的继承注

入活力，要求在立法时也要注意与既有法律的衔接与拓展；另一方面，文化产业

①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必须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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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法立法不能放弃其历史内涵，应更好地去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过度开发与创新会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与本真特性，这就与其保护的目的

背道而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多层次，立法界定生产性保护的界限，

可以理清层次，做到因地制宜、因业制宜，使文化产业蒸蒸日上，更能使文化产

业促进法的立法更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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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十分必要，从微观层面来

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动就业与创业，也会增加

当地的财政收入，实现经济利益流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济权利，

这样会给自身的发展提供经济条件。从宏观层面来说，结合促进法发展市场经济，

更有利于贯彻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化发展保护。

有了经济后盾，传承和保护才能更有力度。我们应该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为实

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文化力量，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树立中国样本，贡献中国力量。

纵观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令人目不暇接，它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与基础，是文化产业格局中一个具有特色的重点扶持对象。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金融税收扶持力度不够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积极

性不高，监管机制不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造成巨大浪费，没有与之相匹配的

救济措施使文化市场中双方主体矛盾重重，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界定生产性保

护界限，任由开发与利用，那么恐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更

不用说创造经济效益。

展望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出台不仅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

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更对我国文化产业保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带动经济增长

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在今后一段时间，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如何在世

界经济体不稳定的局势之下维持经济正增长，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必须成为经济

增长的中坚力量，它的发展前景更是无可限量。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有

针对性地进行解决文化产业促进法出现的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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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1]论文《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发展》载《福建质量管理》，2020年 9

月。

2.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社会实践

[1]2019年 10月-2020年 2月，在甘肃省精佑明律师事务所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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